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蘇昇達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賴佳寧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仁洲  

上列二人之

訴訟代理人  蔡心苑律師

複代理人    邱偉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參拾壹萬伍仟伍佰貳拾

貳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原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高級工程師。

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

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

推廣科的科長，上二被告均為代原告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合先敘明。

二、被告甲○○自民國105年度至111年度給予原告的考核分數：

(一)105年，被告甲○○時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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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四科的科長，原告於伊轄下該科二股擔任高級工程師。由

原告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以人工作業方式達標該年度負責的

業務，為中華電信帶來2,600萬元營收，105年度被告甲○○

給予原告考核分數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二)106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甲

○○將訴外人陳怡婷調離，從而原本應由兩人承擔的系爭業

務隨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970萬元營

收。詎，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仍為84分

(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敫)，顯有剝削應給付原告勞務合理

對價之情事。

(三)107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未

即時履行補充公司内部規定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

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358萬元營收。詎，107

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

平均分數)。

(四)108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竟持續

怠忽其應補充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

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45萬元營收。詎，108年度被告甲○

○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五)109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長

期剝削原告，罔顧原告身心健康已成常態，遂乾脆不依規補

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

為中華電信帶來4,716萬元營收。詎，109年度被告甲○○給

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六)110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

味，長期藉資訊不對等吃定原告，仍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

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

來5,238萬元營收。詎，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

數僅86分。

(七)111年，雖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於平行移轉

後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仍藉資訊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對等剝削原告，拒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任令原告

因長期工作超過負荷身心嚴重受創。惟原告仍奮力單獨完成

系爭業務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72萬元營收。詎，111年度被

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

分數)。至此，原告身心瀕臨崩潰，且深知弱勢勞工長年真

心付出竟僅換來無良資方代理的冷血，原告遂經112年5月由

内部申訴後，始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

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三、由上開事實，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

應有的對價，致令原告應領工資因與考核分數掛勾從而受

損，理由如下：

(一)被告甲○○於105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6

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

告權益受有損害。

(二)被告甲○○於106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7

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

告權益受有損害。

(三)被告甲○○於107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

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

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四)被告甲○○於108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9

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

告權益受有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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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甲○○於109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使原告於110

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

告權益受有損害。

(六)被告甲○○於110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6分(雖略高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惟原告於11

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

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七)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經原告112年

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

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

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

人格受有損害。

四、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

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

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諳假工作量就累

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

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經查，被

告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

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

甲○○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

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

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

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

害。

五、賠償金額計算方式：

　　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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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

化獎金）。原告請求：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

　　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

為315,522元。

六、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請求賠償訴訟，請鈞院

鑒核，賜判決如訴之聲明，以維權益。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

17日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函、訴外人林

頌崴及被告甲○○資料、考核通知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函文、中華電信公司年終及另與考核人數統計表、員工酬

勞個人考核分數對照分配標準、考核分數與企業化特別獎金

分配標準、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各機

構平均考核分數計算公式、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

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範、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面談須知、中華電信期初員工

職涯發展與績效目標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其中與平時人工

作績效紀錄表、中華電信年終個人績效考核面談紀錄表、中

華電信目錄服務組織人力查詢頁面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予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雖主張自民國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43,472元及

企業化獎金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惟106年至110年之

考核分數原告並未提出申訴，故考核分數應已確定，111年

之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經原告申訴後業已補發，本案亦無

侵害原告人格權之事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並無理由，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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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一)依被告公司(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

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

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依

被告公司內部程序，上開六年之考核結果，從未經原告提出

申訴，考核結果應已於原告收受當年度考核通知書之次日起

30日內即告確定，原告逾六年來均未對當時之考核結果提出

申訴，現擅自認定其自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應為87分，

顯屬無據。

(二)原告另請求111年度員工酬勞差額3,310元及企業化獎金差額

6,625元。惟查，經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

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

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

「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

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

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

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

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

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

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

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

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是原告此一

部分之主張，顯無理由。

(三)查被告所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從業人員考核，訂

有上開考核要點，並以從業人員之考核結果作為升遷、晉

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員工酬勞之依據，而辦

理考核時，各考核主管應依據受考人之考核項目覈實考評，

並應與受考人進行績效目標設定及績效考核面談，同時作成

紀錄，以期考核結果客觀確實，又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

會，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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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

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

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

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

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據以處理，此

觀系爭考核要點第1條、第3條、第5條、第9條、第10條之規

定甚明。

(四)查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即

106年至109年並非直接負責原告考核之最終核定主管，原告

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合先敘明。而被告乙○

○於11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

上開考核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

○、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

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

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

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111年

給予85分、110年甚至給予86分高於該科同仁），基於公司

治理之原則，對於主管權限給予當年度考核分數應予尊重，

且原告之考核分數尚須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

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二人

評核，考核分數即告確定，而原告基於前開考核要點對於考

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

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五)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

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

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

表（請見被證七），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遑論

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

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一主張予以

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

告二人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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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原告據此請求被告二

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二、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駁回原告之聲請，無任感禱。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企人發密字

第112000005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112年7月18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7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信人關係密字第1120000591號函、中

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

效考核結果申訴答辯書、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

考核結果再申訴答辯書；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

分公司暨營運處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

等資料。

　　理　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

查，民法第227條關於不完全給付之效果規定及同法第227條

之1關於債務不履行侵害人格權之賠償，在原則上，都是以

訂立契約之當事人間，就契約本身所應負之原給付義務而為

規定。因此，如果非屬於契約之當事人者，則無上述規定之

適用。

二、經查，原告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

工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

的處長、另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

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

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

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

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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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

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

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

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於111

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於被告

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

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間由

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上情乃為

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兩造主要的爭執事項，在於：㈠被告

乙○○、甲○○是否有欺壓、剝削原告或貶低原告的貢獻？

㈡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

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

合計315,522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乙○○、甲○○二人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

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

(一)原告主張：

１、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

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

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

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

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

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

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

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

２、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

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

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

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

分數應有87分。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

獻應有的對價。　　

(二)被告抗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１、被告乙○○於110、111年度；及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

核，均係遵循考核要點，對於原告的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

評量。

２、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

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

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

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

分數。

(三)本院判斷：

１、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

「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

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

者，不予受理。」【本院卷第223-224頁；被證一】。基於

上述規定，原告丙○○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

如果認為考核結果有不當或不公，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

於30日內提出申訴。

２、經查，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部分，均未於

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訴。因本件原告並無提出

申訴，故本件即無從認定原告在於上揭年度期間之考績分數

是否應該高於原始考核分數。因此，本件難以認為原始考核

結果有何不當或不公之情形。

３、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未依照公司的內部

程序提出申訴，在客觀上，也可以認為是默認考核之結果。

原告遲至考核結果已確定多年之後，才認為伊對於公司業績

貢獻良多，主張被告乙○○、甲○○二人欺壓、剝削原告，

貶低原告的貢獻云云，僅屬空言主張，缺乏實據佐證，難認

可採。又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主管，

原告於106年至109年之考核分數，與被告乙○○無涉，併予

敘明。

４、另外，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

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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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原告即據此而主張伊歷年

度期間考核分數，應與111年度考績相同即均為87分云云。

惟如前所述，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均無

提出申訴而默認考核結果，考核結果既然已經確定，則原告

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即為原始考核的分數；亦即，

105年度為84分、106年度為84分、107年度為85分、108年度

為84分、109年度為85分、110年度為86分，均已無從變更。

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雖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

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

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歷年度的考核結果。

亦即，無從以原告111年度重新考核分數為87分，逕行反推

而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

考核的結果相同均為87分。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至110年

期間，伊歷年考核結果的分數應與111年度考核結果相同均

為87分云云，顯屬無據，殊無可採。

５、再查，被告乙○○、甲○○給予原告111年度考核的分數，

原始的考核分數為85分。此分數在考績評比上，已屬於甲等

的分數，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績分數，既然已經屬於

甲等的分數，即無任何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

貢獻。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

第7條規定：「…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年度績效

考核評列80分以上。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

者，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事、病假合計超過30日或曠

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不得列80分以上；一次記一大過者，

應列70分以下。」益見考核分數為85分，在考績評比已屬於

甲等的分數，因此，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核分數顯然

沒有貶低原告貢獻。另考核要點第8條規定：「本公司依據

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

規定辦理：一、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二、評分

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

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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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者，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另予考

核結果，僅作為發給獎金及紅利之依據。第一項晉薪、第二

項一次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及紅利等核發基準，依據本公

司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

(如附件二)辦理。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

資雙方協商訂之」。依照上述考核要點規定，被告給予原告

111年度考績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即已經肯定原告乃是該

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並已相當貼近於考核年度內

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而且，也可以調升職階待遇或

晉薪、發給獎金，已經相當肯定原告於該年度的績效，並無

欺壓、剝削原告之情形存在，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而且，

原告丙○○並無在於考核年度內有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

之情形，即尚無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之事由存在。又查

　　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9條規定：

「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考核委員會置委員9人或15人

分之一委員由本機構員工所隸屬之工會分會推薦，餘由機構

首長就該機構人員中派兼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另考核

要點第10條規定：「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

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

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

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

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

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

機構應據以處理」。因此，本件依照上述規定，原告的考核

結果分數，尚須經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

或核定，或是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評核，

考核結果的分數就立即確定。又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1條規定：「考核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因此，原告考核的分數，是由考核委員會以多數決議

形成最終的結果，並非由被告乙○○、甲○○單獨決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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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

的對價云云，顯然是誤會，因與事實不符，故難認為可採。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

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均屬無

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被告甲○○於105年至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

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

名，並於105年給予原告84分、106年給予原告84分、107年

給予原告85分、108年給予原告84分、109年給予原告85分、

110年給予原告86分、111年給予原告85分。致使原告於106

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

5%、1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

領到95%、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11年應有之獎

金僅能領到105%；而均非原告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

權益受有損害。

２、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

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

給予原告85分。經原告於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

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

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

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３、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

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

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

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

　　，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被告甲

○○、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

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

○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

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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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

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４、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

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

化獎金）。另於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

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又原告

　　自106年後僅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無法放心休假，

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

　　賠償原告：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72,050元；

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315,522

元。

(二)被告抗辯：

１、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

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

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

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

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

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

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

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

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

２、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原告

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被告乙○○於110、111

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

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

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

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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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

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而原告基於考核

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

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３、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

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

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

表，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又原告所提被告乙○

○、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

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

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據公司的

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

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

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賠償105年至110年

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的差額云云。惟查，被告係依公司規定

執行考核職責，並無不法之行為，在主觀上亦無故意或過失

侵害原告的權利，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

考核要點，原告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也有救濟管道，卻未見

原告對105年至110年期間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因此，本件

被告請求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註：於翌年即

106年至111年發放獎金）的差額損失，為無理由。

２、次查，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經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

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決議原告111年年終考核

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嗣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

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原告再申訴事項，

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112年10月31日已補發給原告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

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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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

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

薪給清單可稽【詳參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35頁；

被證五】。原告111年之考核獎金部分，於考核申訴成功

後，已於翌年112年10月31日補發，原告並沒有任何差額的

損失。因此，原告以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評價原告的

考核分數結果，作為主張被告侵害權利之憑據，而請求被告

連帶賠償伊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

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均屬無理由。

３、再查，原告主張伊於申訴期間，飽受被告甲○○、乙○○二

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云云。

惟查，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此部分主張，予以

否認。又查，原告並無提出具體的證據資料，以佐實說詞，

因此，原告主張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為言語的

歧視與霸凌云云，事證顯然不足，因缺乏實據，故本院無從

採信。

４、復查，原告另主張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

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

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

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又被告

甲○○、乙○○故意違反公司内部規定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

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

之子林頌崴，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同一單位

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

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

益受有損害云云。惟查，被告辯稱並無原告所述「自106年

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

無人負責」之情形。又查，依據被告提出105年度、107年

度、111年度工作配置表【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41

-247頁；被證七】，原告丙○○的職務代理人均配置有一人

以上，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後僅伊一人負責業務，沒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代理人云云，與事實不符，難認為可採。況且，原告的雇主

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經分派任職於中華電信企業

客戶分公司【註：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計有：

㈠個人家庭分公司；㈡企業客戶分公司；㈢國際電信分公

司；㈣資訊技術分公司；㈤電信研究院】。而查被告乙○○

　　，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

甲○○，也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

動推廣科的科長，被告乙○○、甲○○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

　　，與原告之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故本件無所謂債務不履行

的問題。而且，本件被告乙○○、甲○○二人亦無對於原告

有何侵害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請求被告

乙○○、甲○○二人連帶賠償伊精神慰撫金20萬元，為無理

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對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並無提出

申訴，因此，106年度至110年度考核分數已確定，無法重新

考核。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結果部分，雖經原告提出申訴

後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

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

至過去而改變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111年度由

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即逕自回

溯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期間的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

重新考核的分數相同即均為87分。否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即形同虛設。另外，原告

於111年度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的差額，經原告申訴成功

後已補發給予原告，原告並無差額損失。另外，原告的雇主

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乙○○、甲○○則僅是中華

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處長、南區行動推廣科科

長，被告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與原告之間無僱傭關係，故

本件無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被告乙○○、甲○○二人

亦無侵害原告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援引

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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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原告106年度

至111年度期間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

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及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核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員工酬勞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員工酬勞 考核分數87分應領

員工酬勞(110%)

差額

1 106 95 67,973元 78,706元 10,733元

2 107 95 65,300元 75,611元 10,311元

3 108 100 61,797元 67,977元 6,180元

4 109 95 47,684元 55,213元 7,529元

5 110 100 54,110元 59,521元 5,411元

6 111 105 69,502元 72,812元 3,310元

合計　　　　　　　　　　　　　　　　　　　　　　　　 43,4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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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企業化獎金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企業化獎金 考核分數87分應領

企業化獎金(110%)

差額

1 106 95 105,938元 122,665元 16,727元

2 107 95 101,578元 117,617元 16,039元

3 108 100 77,208元 84,929元 7,721元

4 109 95 96,697元 111,965元 15,268元

5 110 100 96,702元 106,372元 9,670元

6 111 105 139,131元 145,756元 6,625元

合計　　　　　　　　　　　　　　　　　　　　　　　　 72,0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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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蘇昇達  


被      告  賴佳寧  


被      告  林仁洲  
上列二人之
訴訟代理人  蔡心苑律師
複代理人    邱偉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參拾壹萬伍仟伍佰貳拾貳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原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高級工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上二被告均為代原告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合先敘明。
二、被告甲○○自民國105年度至111年度給予原告的考核分數：
(一)105年，被告甲○○時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的科長，原告於伊轄下該科二股擔任高級工程師。由原告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以人工作業方式達標該年度負責的業務，為中華電信帶來2,600萬元營收，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二)106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甲○○將訴外人陳怡婷調離，從而原本應由兩人承擔的系爭業務隨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970萬元營收。詎，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仍為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敫)，顯有剝削應給付原告勞務合理對價之情事。
(三)107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未即時履行補充公司内部規定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358萬元營收。詎，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四)108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竟持續怠忽其應補充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45萬元營收。詎，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五)109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長期剝削原告，罔顧原告身心健康已成常態，遂乾脆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716萬元營收。詎，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六)110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長期藉資訊不對等吃定原告，仍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5,238萬元營收。詎，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6分。
(七)111年，雖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於平行移轉後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仍藉資訊不對等剝削原告，拒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任令原告因長期工作超過負荷身心嚴重受創。惟原告仍奮力單獨完成系爭業務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72萬元營收。詎，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至此，原告身心瀕臨崩潰，且深知弱勢勞工長年真心付出竟僅換來無良資方代理的冷血，原告遂經112年5月由内部申訴後，始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三、由上開事實，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致令原告應領工資因與考核分數掛勾從而受損，理由如下：
(一)被告甲○○於105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6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二)被告甲○○於106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三)被告甲○○於107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四)被告甲○○於108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五)被告甲○○於109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使原告於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六)被告甲○○於110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6分(雖略高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惟原告於11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七)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經原告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四、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諳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經查，被告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五、賠償金額計算方式：
　　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化獎金）。原告請求：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
　　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為315,522元。
六、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請求賠償訴訟，請鈞院鑒核，賜判決如訴之聲明，以維權益。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函、訴外人林頌崴及被告甲○○資料、考核通知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文、中華電信公司年終及另與考核人數統計表、員工酬勞個人考核分數對照分配標準、考核分數與企業化特別獎金分配標準、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各機構平均考核分數計算公式、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面談須知、中華電信期初員工職涯發展與績效目標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其中與平時人工作績效紀錄表、中華電信年終個人績效考核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目錄服務組織人力查詢頁面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予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雖主張自民國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43,472元及企業化獎金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惟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原告並未提出申訴，故考核分數應已確定，111年之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經原告申訴後業已補發，本案亦無侵害原告人格權之事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並無理由，詳述如下：
(一)依被告公司(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依被告公司內部程序，上開六年之考核結果，從未經原告提出申訴，考核結果應已於原告收受當年度考核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即告確定，原告逾六年來均未對當時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現擅自認定其自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應為87分，顯屬無據。
(二)原告另請求111年度員工酬勞差額3,310元及企業化獎金差額6,625元。惟查，經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是原告此一部分之主張，顯無理由。
(三)查被告所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從業人員考核，訂有上開考核要點，並以從業人員之考核結果作為升遷、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員工酬勞之依據，而辦理考核時，各考核主管應依據受考人之考核項目覈實考評，並應與受考人進行績效目標設定及績效考核面談，同時作成紀錄，以期考核結果客觀確實，又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據以處理，此觀系爭考核要點第1條、第3條、第5條、第9條、第10條之規定甚明。
(四)查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即106年至109年並非直接負責原告考核之最終核定主管，原告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合先敘明。而被告乙○○於11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111年給予85分、110年甚至給予86分高於該科同仁），基於公司治理之原則，對於主管權限給予當年度考核分數應予尊重，且原告之考核分數尚須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二人評核，考核分數即告確定，而原告基於前開考核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五)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請見被證七），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遑論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一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原告據此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二、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駁回原告之聲請，無任感禱。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112年7月18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7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信人關係密字第1120000591號函、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結果申訴答辯書、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結果再申訴答辯書；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暨營運處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等資料。
　　理　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查，民法第227條關於不完全給付之效果規定及同法第227條之1關於債務不履行侵害人格權之賠償，在原則上，都是以訂立契約之當事人間，就契約本身所應負之原給付義務而為規定。因此，如果非屬於契約之當事人者，則無上述規定之適用。
二、經查，原告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工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於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上情乃為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兩造主要的爭執事項，在於：㈠被告乙○○、甲○○是否有欺壓、剝削原告或貶低原告的貢獻？㈡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乙○○、甲○○二人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
(一)原告主張：
１、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
２、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　　
(二)被告抗辯：
１、被告乙○○於110、111年度；及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考核要點，對於原告的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
２、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
(三)本院判斷：
１、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本院卷第223-224頁；被證一】。基於上述規定，原告丙○○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如果認為考核結果有不當或不公，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於30日內提出申訴。
２、經查，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部分，均未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訴。因本件原告並無提出申訴，故本件即無從認定原告在於上揭年度期間之考績分數是否應該高於原始考核分數。因此，本件難以認為原始考核結果有何不當或不公之情形。
３、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未依照公司的內部程序提出申訴，在客觀上，也可以認為是默認考核之結果。原告遲至考核結果已確定多年之後，才認為伊對於公司業績貢獻良多，主張被告乙○○、甲○○二人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的貢獻云云，僅屬空言主張，缺乏實據佐證，難認可採。又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主管，原告於106年至109年之考核分數，與被告乙○○無涉，併予敘明。
４、另外，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原告即據此而主張伊歷年度期間考核分數，應與111年度考績相同即均為87分云云。惟如前所述，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均無提出申訴而默認考核結果，考核結果既然已經確定，則原告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即為原始考核的分數；亦即，105年度為84分、106年度為84分、107年度為85分、108年度為84分、109年度為85分、110年度為86分，均已無從變更。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雖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原告111年度重新考核分數為87分，逕行反推而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考核的結果相同均為87分。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至110年期間，伊歷年考核結果的分數應與111年度考核結果相同均為87分云云，顯屬無據，殊無可採。
５、再查，被告乙○○、甲○○給予原告111年度考核的分數，原始的考核分數為85分。此分數在考績評比上，已屬於甲等的分數，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績分數，既然已經屬於甲等的分數，即無任何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貢獻。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7條規定：「…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年度績效考核評列80分以上。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事、病假合計超過30日或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不得列80分以上；一次記一大過者，應列70分以下。」益見考核分數為85分，在考績評比已屬於甲等的分數，因此，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核分數顯然沒有貶低原告貢獻。另考核要點第8條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一、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二、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另予考核結果，僅作為發給獎金及紅利之依據。第一項晉薪、第二項一次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及紅利等核發基準，依據本公司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如附件二)辦理。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資雙方協商訂之」。依照上述考核要點規定，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考績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即已經肯定原告乃是該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並已相當貼近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而且，也可以調升職階待遇或晉薪、發給獎金，已經相當肯定原告於該年度的績效，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之情形存在，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而且，原告丙○○並無在於考核年度內有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之情形，即尚無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之事由存在。又查
　　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9條規定：「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考核委員會置委員9人或15人分之一委員由本機構員工所隸屬之工會分會推薦，餘由機構首長就該機構人員中派兼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另考核要點第10條規定：「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應據以處理」。因此，本件依照上述規定，原告的考核結果分數，尚須經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是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評核，考核結果的分數就立即確定。又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1條規定：「考核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因此，原告考核的分數，是由考核委員會以多數決議形成最終的結果，並非由被告乙○○、甲○○單獨決定，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云云，顯然是誤會，因與事實不符，故難認為可採。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均屬無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被告甲○○於105年至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於105年給予原告84分、106年給予原告84分、107年給予原告85分、108年給予原告84分、109年給予原告85分、110年給予原告86分、111年給予原告85分。致使原告於106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1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均非原告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２、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經原告於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３、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
　　，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被告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４、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化獎金）。另於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又原告
　　自106年後僅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無法放心休假，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
　　賠償原告：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315,522元。
(二)被告抗辯：
１、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
２、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原告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被告乙○○於11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而原告基於考核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３、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又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據公司的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賠償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的差額云云。惟查，被告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並無不法之行為，在主觀上亦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原告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也有救濟管道，卻未見原告對105年至110年期間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因此，本件被告請求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註：於翌年即106年至111年發放獎金）的差額損失，為無理由。
２、次查，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決議原告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嗣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原告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已補發給原告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詳參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35頁；被證五】。原告111年之考核獎金部分，於考核申訴成功後，已於翌年112年10月31日補發，原告並沒有任何差額的損失。因此，原告以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結果，作為主張被告侵害權利之憑據，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伊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均屬無理由。
３、再查，原告主張伊於申訴期間，飽受被告甲○○、乙○○二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云云。惟查，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此部分主張，予以否認。又查，原告並無提出具體的證據資料，以佐實說詞，因此，原告主張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云云，事證顯然不足，因缺乏實據，故本院無從採信。
４、復查，原告另主張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又被告甲○○、乙○○故意違反公司内部規定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云云。惟查，被告辯稱並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之情形。又查，依據被告提出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工作配置表【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41-247頁；被證七】，原告丙○○的職務代理人均配置有一人以上，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後僅伊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云云，與事實不符，難認為可採。況且，原告的雇主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經分派任職於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註：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計有：㈠個人家庭分公司；㈡企業客戶分公司；㈢國際電信分公司；㈣資訊技術分公司；㈤電信研究院】。而查被告乙○○
　　，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甲○○，也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被告乙○○、甲○○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
　　，與原告之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故本件無所謂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本件被告乙○○、甲○○二人亦無對於原告有何侵害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伊精神慰撫金20萬元，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對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並無提出申訴，因此，106年度至110年度考核分數已確定，無法重新考核。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結果部分，雖經原告提出申訴後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而改變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111年度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即逕自回溯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期間的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重新考核的分數相同即均為87分。否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即形同虛設。另外，原告於111年度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的差額，經原告申訴成功後已補發給予原告，原告並無差額損失。另外，原告的雇主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乙○○、甲○○則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處長、南區行動推廣科科長，被告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與原告之間無僱傭關係，故本件無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被告乙○○、甲○○二人亦無侵害原告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援引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原告106年度至111年度期間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員工酬勞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員工酬勞

		考核分數87分應領員工酬勞(110%)

		差額



		1

		106

		95

		67,973元

		78,706元

		10,733元



		2

		107

		95

		65,300元

		75,611元

		10,311元



		3

		108

		100

		61,797元

		67,977元

		6,180元



		4

		109

		95

		47,684元

		55,213元

		7,529元



		5

		110

		100

		54,110元

		59,521元

		5,411元



		6

		111

		105

		69,502元

		72,812元

		3,310元



		合計　　　　　　　　　　　　　　　　　　　　　　　　 43,472元

		


		


		


		


		












附表二：企業化獎金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企業化獎金

		考核分數87分應領企業化獎金(110%)

		差額



		1

		106

		95

		105,938元

		122,665元

		16,727元



		2

		107

		95

		101,578元

		117,617元

		16,039元



		3

		108

		100

		77,208元

		84,929元

		7,721元



		4

		109

		95

		96,697元

		111,965元

		15,268元



		5

		110

		100

		96,702元

		106,372元

		9,670元



		6

		111

		105

		139,131元

		145,756元

		6,625元



		合計　　　　　　　　　　　　　　　　　　　　　　　　 72,05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蘇昇達  

被      告  賴佳寧  

被      告  林仁洲  
上列二人之
訴訟代理人  蔡心苑律師
複代理人    邱偉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參拾壹萬伍仟伍佰貳拾
    貳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原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高級工程師。
    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被
    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
    科的科長，上二被告均為代原告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合先
    敘明。
二、被告甲○○自民國105年度至111年度給予原告的考核分數：
(一)105年，被告甲○○時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
    四科的科長，原告於伊轄下該科二股擔任高級工程師。由原
    告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以人工作業方式達標該年度負責的業
    務，為中華電信帶來2,600萬元營收，105年度被告甲○○給予
    原告考核分數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二)106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甲○○
    將訴外人陳怡婷調離，從而原本應由兩人承擔的系爭業務隨
    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970萬元營收。詎
    ，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仍為84分(低於該年
    度員工平均分敫)，顯有剝削應給付原告勞務合理對價之情
    事。
(三)107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未即
    時履行補充公司内部規定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
    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358萬元營收。詎，107年
    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
    分數)。
(四)108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竟持續怠
    忽其應補充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
    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45萬元營收。詎，108年度被告甲○○給
    予原告考核分數竟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五)109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長期
    剝削原告，罔顧原告身心健康已成常態，遂乾脆不依規補充
    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
    中華電信帶來4,716萬元營收。詎，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
    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六)110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
    ，長期藉資訊不對等吃定原告，仍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
    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
    5,238萬元營收。詎，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
    86分。
(七)111年，雖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於平行移轉
    後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仍藉資訊不對
    等剝削原告，拒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任令原告因
    長期工作超過負荷身心嚴重受創。惟原告仍奮力單獨完成系
    爭業務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72萬元營收。詎，111年度被告
    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至此，原告身心瀕臨崩潰，且深知弱勢勞工長年真心付出
    竟僅換來無良資方代理的冷血，原告遂經112年5月由内部申
    訴後，始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
    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三、由上開事實，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
    應有的對價，致令原告應領工資因與考核分數掛勾從而受損
    ，理由如下：
(一)被告甲○○於105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
    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
    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6年
    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
    權益受有損害。
(二)被告甲○○於106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
    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
    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7年
    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
    權益受有損害。
(三)被告甲○○於107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
    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
    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8
    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
    告權益受有損害。
(四)被告甲○○於108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
    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
    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9年
    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
    權益受有損害。
(五)被告甲○○於109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
    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
    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使原告於110年
    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
    權益受有損害。
(六)被告甲○○於110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
    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
    予原告86分(雖略高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惟原告於111
    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
    告權益受有損害。
(七)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
    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
    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經原告112年提
    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
    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
    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
    有損害。
四、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
    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
    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諳假工作量就累積
    ，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被
    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經查，被告
    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
    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
    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
    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
    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
    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五、賠償金額計算方式：
　　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
    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
    化獎金）。原告請求：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
　　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
    為315,522元。
六、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請求賠償訴訟，請鈞院
    鑒核，賜判決如訴之聲明，以維權益。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
    17日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函、訴外人林
    頌崴及被告甲○○資料、考核通知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函文、中華電信公司年終及另與考核人數統計表、員工酬勞
    個人考核分數對照分配標準、考核分數與企業化特別獎金分
    配標準、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各機構
    平均考核分數計算公式、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年
    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範、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面談須知、中華電信期初員工職
    涯發展與績效目標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其中與平時人工作
    績效紀錄表、中華電信年終個人績效考核面談紀錄表、中華
    電信目錄服務組織人力查詢頁面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予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雖主張自民國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43,472元及
    企業化獎金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惟106年至110年之
    考核分數原告並未提出申訴，故考核分數應已確定，111年
    之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經原告申訴後業已補發，本案亦無
    侵害原告人格權之事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並無理由，詳
    述如下：
(一)依被告公司(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
    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
    ，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依被
    告公司內部程序，上開六年之考核結果，從未經原告提出申
    訴，考核結果應已於原告收受當年度考核通知書之次日起30
    日內即告確定，原告逾六年來均未對當時之考核結果提出申
    訴，現擅自認定其自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應為87分，顯
    屬無據。
(二)原告另請求111年度員工酬勞差額3,310元及企業化獎金差額
    6,625元。惟查，經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
    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
    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
    、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
    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
    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
    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
    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
    、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
    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
    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是原告此一部分
    之主張，顯無理由。
(三)查被告所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從業人員考核，訂
    有上開考核要點，並以從業人員之考核結果作為升遷、晉薪
    、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員工酬勞之依據，而辦理
    考核時，各考核主管應依據受考人之考核項目覈實考評，並
    應與受考人進行績效目標設定及績效考核面談，同時作成紀
    錄，以期考核結果客觀確實，又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
    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分數
    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
    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
    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
    ，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
    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據以處理，此觀系
    爭考核要點第1條、第3條、第5條、第9條、第10條之規定甚
    明。
(四)查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即10
    6年至109年並非直接負責原告考核之最終核定主管，原告上
    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合先敘明。而被告乙○○於11
    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
    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
    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
    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
    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
    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111年給予85分、11
    0年甚至給予86分高於該科同仁），基於公司治理之原則，
    對於主管權限給予當年度考核分數應予尊重，且原告之考核
    分數尚須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
    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二人評核，考核分
    數即告確定，而原告基於前開考核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
    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
    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五)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
    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
    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
    表（請見被證七），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遑論
    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
    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一主張予以否認
    ，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
    人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
    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原告據此請求被告二人應
    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二、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駁回原告之聲請，無任感禱。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企人發密字
    第112000005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112年7月18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7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信人關係密字第1120000591號函、中
    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
    效考核結果申訴答辯書、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
    考核結果再申訴答辯書；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
    分公司暨營運處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
    等資料。
　　理　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
    查，民法第227條關於不完全給付之效果規定及同法第227條
    之1關於債務不履行侵害人格權之賠償，在原則上，都是以
    訂立契約之當事人間，就契約本身所應負之原給付義務而為
    規定。因此，如果非屬於契約之當事人者，則無上述規定之
    適用。
二、經查，原告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工
    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
    長、另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
    行動推廣科的科長。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
    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
    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
    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
    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
    ；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
    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
    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
    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於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
    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
    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
    原告分數為87分。上情乃為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兩造主要
    的爭執事項，在於：㈠被告乙○○、甲○○是否有欺壓、剝削原
    告或貶低原告的貢獻？㈡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
    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
    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乙○○、甲○○二人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
    貢獻應有的對價：
(一)原告主張：
１、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
    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
    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
    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
    ，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
    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
    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
    分。
２、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被
    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
    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
    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
    有87分。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
    的對價。　　
(二)被告抗辯：
１、被告乙○○於110、111年度；及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
    均係遵循考核要點，對於原告的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
    。
２、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
    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
    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
    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
    。
(三)本院判斷：
１、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
    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
    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
    不予受理。」【本院卷第223-224頁；被證一】。基於上述
    規定，原告丙○○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如果認
    為考核結果有不當或不公，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於30日
    內提出申訴。
２、經查，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部分，均未於
    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訴。因本件原告並無提出
    申訴，故本件即無從認定原告在於上揭年度期間之考績分數
    是否應該高於原始考核分數。因此，本件難以認為原始考核
    結果有何不當或不公之情形。
３、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未依照公司的內部
    程序提出申訴，在客觀上，也可以認為是默認考核之結果。
    原告遲至考核結果已確定多年之後，才認為伊對於公司業績
    貢獻良多，主張被告乙○○、甲○○二人欺壓、剝削原告，貶低
    原告的貢獻云云，僅屬空言主張，缺乏實據佐證，難認可採
    。又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主管，原告於
    106年至109年之考核分數，與被告乙○○無涉，併予敘明。
４、另外，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
    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
    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原告即據此而主張伊歷年度
    期間考核分數，應與111年度考績相同即均為87分云云。惟
    如前所述，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均無提
    出申訴而默認考核結果，考核結果既然已經確定，則原告10
    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即為原始考核的分數；亦即，10
    5年度為84分、106年度為84分、107年度為85分、108年度為
    84分、109年度為85分、110年度為86分，均已無從變更。至
    於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雖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
    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
    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
    即，無從以原告111年度重新考核分數為87分，逕行反推而
    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考
    核的結果相同均為87分。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至110年期
    間，伊歷年考核結果的分數應與111年度考核結果相同均為8
    7分云云，顯屬無據，殊無可採。
５、再查，被告乙○○、甲○○給予原告111年度考核的分數，原始的
    考核分數為85分。此分數在考績評比上，已屬於甲等的分數
    ，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績分數，既然已經屬於甲等的
    分數，即無任何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貢獻。
    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7條
    規定：「…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年度績效考核評
    列80分以上。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
    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事、病假合計超過30日或曠職1日
    或累積達2日者，不得列80分以上；一次記一大過者，應列7
    0分以下。」益見考核分數為85分，在考績評比已屬於甲等
    的分數，因此，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核分數顯然沒有
    貶低原告貢獻。另考核要點第8條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
    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
    辦理：一、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二、評分未滿
    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
    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
    ，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另予考核結
    果，僅作為發給獎金及紅利之依據。第一項晉薪、第二項一
    次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及紅利等核發基準，依據本公司從
    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如附
    件二)辦理。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資雙
    方協商訂之」。依照上述考核要點規定，被告給予原告111
    年度考績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即已經肯定原告乃是該年度
    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並已相當貼近於考核年度內受記
    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而且，也可以調升職階待遇或晉薪
    、發給獎金，已經相當肯定原告於該年度的績效，並無欺壓
    、剝削原告之情形存在，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而且，原告
    丙○○並無在於考核年度內有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之情形
    ，即尚無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之事由存在。又查
　　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9條規定：
    「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考核委員會置委員9人或15人
    分之一委員由本機構員工所隸屬之工會分會推薦，餘由機構
    首長就該機構人員中派兼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另考核
    要點第10條規定：「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
    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
    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
    ，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
    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
    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
    構應據以處理」。因此，本件依照上述規定，原告的考核結
    果分數，尚須經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
    核定，或是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評核，考
    核結果的分數就立即確定。又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
    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1條規定：「考核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因此，原告考核的分數，是由考核委員會以多數決議形成
    最終的結果，並非由被告乙○○、甲○○單獨決定，故原告主張
    被告二人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云
    云，顯然是誤會，因與事實不符，故難認為可採。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
    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均屬無理由
    ：
(一)原告主張：
１、被告甲○○於105年至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
    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
    ，並於105年給予原告84分、106年給予原告84分、107年給
    予原告85分、108年給予原告84分、109年給予原告85分、11
    0年給予原告86分、111年給予原告85分。致使原告於106年
    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
    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
    5%、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1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
    領到105%；而均非原告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
    有損害。
２、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
    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
    原告85分。經原告於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
    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
    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
    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３、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
    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
    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積，
    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
　　，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被告甲
    ○○、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
    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
    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内又
    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
    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
    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４、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
    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
    化獎金）。另於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
    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又原告
　　自106年後僅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無法放心休假，
    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
　　賠償原告：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72,050元；㈢
    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315,522元。
(二)被告抗辯：
１、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
    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
    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
    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
    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
    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
    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
    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
    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
２、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原告上
    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被告乙○○於110、111年度；
    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點，對原
    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
    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
    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
    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
    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而原告基於考核要點對於考核
    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
    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３、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
    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鈞
    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
    ，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又原告所提被告乙○○、
    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
    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
    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據公司的規定，
    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
    害原告的權利。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
    20萬元，實屬無據。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賠償105年至110年期間
    之歷年考核獎金的差額云云。惟查，被告係依公司規定執行
    考核職責，並無不法之行為，在主觀上亦無故意或過失侵害
    原告的權利，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
    要點，原告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也有救濟管道，卻未見原告
    對105年至110年期間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因此，本件被告
    請求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註：於翌年即106
    年至111年發放獎金）的差額損失，為無理由。
２、次查，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經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
    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決議原告111年年終考核分
    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嗣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
    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原告再申訴事項，決
    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
    2年10月31日已補發給原告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
    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
    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
    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
    給清單可稽【詳參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35頁；被
    證五】。原告111年之考核獎金部分，於考核申訴成功後，
    已於翌年112年10月31日補發，原告並沒有任何差額的損失
    。因此，原告以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
    分數結果，作為主張被告侵害權利之憑據，而請求被告連帶
    賠償伊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
    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均屬無理由。
３、再查，原告主張伊於申訴期間，飽受被告甲○○、乙○○二人言
    語的歧視與霸凌，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云云。惟查
    ，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此部分主張，予以否認。又
    查，原告並無提出具體的證據資料，以佐實說詞，因此，原
    告主張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云
    云，事證顯然不足，因缺乏實據，故本院無從採信。
４、復查，原告另主張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
    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
    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
    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又被告甲
    ○○、乙○○故意違反公司内部規定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
    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
    崴，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同一單位為由將林
    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
    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
    害云云。惟查，被告辯稱並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
    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
    」之情形。又查，依據被告提出105年度、107年度、111年
    度工作配置表【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41-247頁；
    被證七】，原告丙○○的職務代理人均配置有一人以上，因此
    ，原告主張自106年後僅伊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云云
    ，與事實不符，難認為可採。況且，原告的雇主是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經分派任職於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
    【註：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計有：㈠個人家庭
    分公司；㈡企業客戶分公司；㈢國際電信分公司；㈣資訊技術
    分公司；㈤電信研究院】。而查被告乙○○
　　，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
    甲○○，也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
    推廣科的科長，被告乙○○、甲○○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
　　，與原告之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故本件無所謂債務不履行
    的問題。而且，本件被告乙○○、甲○○二人亦無對於原告有何
    侵害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乙○○
    、甲○○二人連帶賠償伊精神慰撫金20萬元，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對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並無提出
    申訴，因此，106年度至110年度考核分數已確定，無法重新
    考核。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結果部分，雖經原告提出申訴
    後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
    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
    至過去而改變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111年度由
    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即逕自回
    溯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期間的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
    重新考核的分數相同即均為87分。否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即形同虛設。另外，原告
    於111年度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的差額，經原告申訴成功
    後已補發給予原告，原告並無差額損失。另外，原告的雇主
    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乙○○、甲○○則僅是中華電信
    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處長、南區行動推廣科科長，
    被告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與原告之間無僱傭關係，故本件
    無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被告乙○○、甲○○二人亦無侵害
    原告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援引民法第22
    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原告106年度至111年度期間
    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及
    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均屬無理由
    ，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
    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員工酬勞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員工酬勞 考核分數87分應領員工酬勞(110%) 差額 1 106 95 67,973元 78,706元 10,733元 2 107 95 65,300元 75,611元 10,311元 3 108 100 61,797元 67,977元 6,180元 4 109 95 47,684元 55,213元 7,529元 5 110 100 54,110元 59,521元 5,411元 6 111 105 69,502元 72,812元 3,310元 合計　　　　　　　　　　　　　　　　　　　　　　　　 43,472元      


附表二：企業化獎金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企業化獎金 考核分數87分應領企業化獎金(110%) 差額 1 106 95 105,938元 122,665元 16,727元 2 107 95 101,578元 117,617元 16,039元 3 108 100 77,208元 84,929元 7,721元 4 109 95 96,697元 111,965元 15,268元 5 110 100 96,702元 106,372元 9,670元 6 111 105 139,131元 145,756元 6,625元 合計　　　　　　　　　　　　　　　　　　　　　　　　 72,05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蘇昇達  


被      告  賴佳寧  


被      告  林仁洲  
上列二人之
訴訟代理人  蔡心苑律師
複代理人    邱偉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參拾壹萬伍仟伍佰貳拾貳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原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高級工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上二被告均為代原告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合先敘明。
二、被告甲○○自民國105年度至111年度給予原告的考核分數：
(一)105年，被告甲○○時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的科長，原告於伊轄下該科二股擔任高級工程師。由原告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以人工作業方式達標該年度負責的業務，為中華電信帶來2,600萬元營收，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二)106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甲○○將訴外人陳怡婷調離，從而原本應由兩人承擔的系爭業務隨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970萬元營收。詎，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仍為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敫)，顯有剝削應給付原告勞務合理對價之情事。
(三)107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未即時履行補充公司内部規定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358萬元營收。詎，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四)108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竟持續怠忽其應補充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45萬元營收。詎，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五)109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長期剝削原告，罔顧原告身心健康已成常態，遂乾脆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716萬元營收。詎，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六)110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長期藉資訊不對等吃定原告，仍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5,238萬元營收。詎，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6分。
(七)111年，雖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於平行移轉後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仍藉資訊不對等剝削原告，拒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任令原告因長期工作超過負荷身心嚴重受創。惟原告仍奮力單獨完成系爭業務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72萬元營收。詎，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至此，原告身心瀕臨崩潰，且深知弱勢勞工長年真心付出竟僅換來無良資方代理的冷血，原告遂經112年5月由内部申訴後，始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三、由上開事實，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致令原告應領工資因與考核分數掛勾從而受損，理由如下：
(一)被告甲○○於105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6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二)被告甲○○於106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三)被告甲○○於107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四)被告甲○○於108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五)被告甲○○於109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使原告於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六)被告甲○○於110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6分(雖略高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惟原告於11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七)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經原告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四、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諳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經查，被告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五、賠償金額計算方式：
　　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化獎金）。原告請求：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
　　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為315,522元。
六、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請求賠償訴訟，請鈞院鑒核，賜判決如訴之聲明，以維權益。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函、訴外人林頌崴及被告甲○○資料、考核通知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文、中華電信公司年終及另與考核人數統計表、員工酬勞個人考核分數對照分配標準、考核分數與企業化特別獎金分配標準、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各機構平均考核分數計算公式、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面談須知、中華電信期初員工職涯發展與績效目標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其中與平時人工作績效紀錄表、中華電信年終個人績效考核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目錄服務組織人力查詢頁面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予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雖主張自民國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43,472元及企業化獎金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惟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原告並未提出申訴，故考核分數應已確定，111年之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經原告申訴後業已補發，本案亦無侵害原告人格權之事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並無理由，詳述如下：
(一)依被告公司(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依被告公司內部程序，上開六年之考核結果，從未經原告提出申訴，考核結果應已於原告收受當年度考核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即告確定，原告逾六年來均未對當時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現擅自認定其自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應為87分，顯屬無據。
(二)原告另請求111年度員工酬勞差額3,310元及企業化獎金差額6,625元。惟查，經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是原告此一部分之主張，顯無理由。
(三)查被告所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從業人員考核，訂有上開考核要點，並以從業人員之考核結果作為升遷、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員工酬勞之依據，而辦理考核時，各考核主管應依據受考人之考核項目覈實考評，並應與受考人進行績效目標設定及績效考核面談，同時作成紀錄，以期考核結果客觀確實，又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據以處理，此觀系爭考核要點第1條、第3條、第5條、第9條、第10條之規定甚明。
(四)查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即106年至109年並非直接負責原告考核之最終核定主管，原告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合先敘明。而被告乙○○於11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111年給予85分、110年甚至給予86分高於該科同仁），基於公司治理之原則，對於主管權限給予當年度考核分數應予尊重，且原告之考核分數尚須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二人評核，考核分數即告確定，而原告基於前開考核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五)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請見被證七），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遑論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一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原告據此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二、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駁回原告之聲請，無任感禱。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112年7月18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7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信人關係密字第1120000591號函、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結果申訴答辯書、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結果再申訴答辯書；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暨營運處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等資料。
　　理　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查，民法第227條關於不完全給付之效果規定及同法第227條之1關於債務不履行侵害人格權之賠償，在原則上，都是以訂立契約之當事人間，就契約本身所應負之原給付義務而為規定。因此，如果非屬於契約之當事人者，則無上述規定之適用。
二、經查，原告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工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於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上情乃為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兩造主要的爭執事項，在於：㈠被告乙○○、甲○○是否有欺壓、剝削原告或貶低原告的貢獻？㈡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乙○○、甲○○二人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
(一)原告主張：
１、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
２、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　　
(二)被告抗辯：
１、被告乙○○於110、111年度；及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考核要點，對於原告的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
２、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
(三)本院判斷：
１、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本院卷第223-224頁；被證一】。基於上述規定，原告丙○○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如果認為考核結果有不當或不公，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於30日內提出申訴。
２、經查，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部分，均未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訴。因本件原告並無提出申訴，故本件即無從認定原告在於上揭年度期間之考績分數是否應該高於原始考核分數。因此，本件難以認為原始考核結果有何不當或不公之情形。
３、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未依照公司的內部程序提出申訴，在客觀上，也可以認為是默認考核之結果。原告遲至考核結果已確定多年之後，才認為伊對於公司業績貢獻良多，主張被告乙○○、甲○○二人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的貢獻云云，僅屬空言主張，缺乏實據佐證，難認可採。又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主管，原告於106年至109年之考核分數，與被告乙○○無涉，併予敘明。
４、另外，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原告即據此而主張伊歷年度期間考核分數，應與111年度考績相同即均為87分云云。惟如前所述，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均無提出申訴而默認考核結果，考核結果既然已經確定，則原告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即為原始考核的分數；亦即，105年度為84分、106年度為84分、107年度為85分、108年度為84分、109年度為85分、110年度為86分，均已無從變更。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雖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原告111年度重新考核分數為87分，逕行反推而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考核的結果相同均為87分。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至110年期間，伊歷年考核結果的分數應與111年度考核結果相同均為87分云云，顯屬無據，殊無可採。
５、再查，被告乙○○、甲○○給予原告111年度考核的分數，原始的考核分數為85分。此分數在考績評比上，已屬於甲等的分數，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績分數，既然已經屬於甲等的分數，即無任何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貢獻。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7條規定：「…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年度績效考核評列80分以上。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事、病假合計超過30日或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不得列80分以上；一次記一大過者，應列70分以下。」益見考核分數為85分，在考績評比已屬於甲等的分數，因此，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核分數顯然沒有貶低原告貢獻。另考核要點第8條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一、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二、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另予考核結果，僅作為發給獎金及紅利之依據。第一項晉薪、第二項一次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及紅利等核發基準，依據本公司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如附件二)辦理。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資雙方協商訂之」。依照上述考核要點規定，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考績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即已經肯定原告乃是該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並已相當貼近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而且，也可以調升職階待遇或晉薪、發給獎金，已經相當肯定原告於該年度的績效，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之情形存在，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而且，原告丙○○並無在於考核年度內有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之情形，即尚無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之事由存在。又查
　　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9條規定：「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考核委員會置委員9人或15人分之一委員由本機構員工所隸屬之工會分會推薦，餘由機構首長就該機構人員中派兼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另考核要點第10條規定：「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應據以處理」。因此，本件依照上述規定，原告的考核結果分數，尚須經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是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評核，考核結果的分數就立即確定。又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1條規定：「考核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因此，原告考核的分數，是由考核委員會以多數決議形成最終的結果，並非由被告乙○○、甲○○單獨決定，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云云，顯然是誤會，因與事實不符，故難認為可採。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均屬無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被告甲○○於105年至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於105年給予原告84分、106年給予原告84分、107年給予原告85分、108年給予原告84分、109年給予原告85分、110年給予原告86分、111年給予原告85分。致使原告於106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1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均非原告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２、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經原告於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３、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
　　，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被告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４、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化獎金）。另於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又原告
　　自106年後僅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無法放心休假，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
　　賠償原告：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315,522元。
(二)被告抗辯：
１、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
２、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原告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被告乙○○於11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而原告基於考核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３、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又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據公司的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賠償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的差額云云。惟查，被告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並無不法之行為，在主觀上亦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原告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也有救濟管道，卻未見原告對105年至110年期間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因此，本件被告請求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註：於翌年即106年至111年發放獎金）的差額損失，為無理由。
２、次查，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決議原告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嗣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原告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已補發給原告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詳參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35頁；被證五】。原告111年之考核獎金部分，於考核申訴成功後，已於翌年112年10月31日補發，原告並沒有任何差額的損失。因此，原告以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結果，作為主張被告侵害權利之憑據，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伊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均屬無理由。
３、再查，原告主張伊於申訴期間，飽受被告甲○○、乙○○二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云云。惟查，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此部分主張，予以否認。又查，原告並無提出具體的證據資料，以佐實說詞，因此，原告主張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云云，事證顯然不足，因缺乏實據，故本院無從採信。
４、復查，原告另主張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又被告甲○○、乙○○故意違反公司内部規定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云云。惟查，被告辯稱並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之情形。又查，依據被告提出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工作配置表【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41-247頁；被證七】，原告丙○○的職務代理人均配置有一人以上，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後僅伊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云云，與事實不符，難認為可採。況且，原告的雇主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經分派任職於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註：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計有：㈠個人家庭分公司；㈡企業客戶分公司；㈢國際電信分公司；㈣資訊技術分公司；㈤電信研究院】。而查被告乙○○
　　，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甲○○，也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被告乙○○、甲○○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
　　，與原告之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故本件無所謂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本件被告乙○○、甲○○二人亦無對於原告有何侵害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伊精神慰撫金20萬元，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對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並無提出申訴，因此，106年度至110年度考核分數已確定，無法重新考核。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結果部分，雖經原告提出申訴後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而改變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111年度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即逕自回溯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期間的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重新考核的分數相同即均為87分。否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即形同虛設。另外，原告於111年度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的差額，經原告申訴成功後已補發給予原告，原告並無差額損失。另外，原告的雇主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乙○○、甲○○則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處長、南區行動推廣科科長，被告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與原告之間無僱傭關係，故本件無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被告乙○○、甲○○二人亦無侵害原告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援引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原告106年度至111年度期間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員工酬勞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員工酬勞

		考核分數87分應領員工酬勞(110%)

		差額



		1

		106

		95

		67,973元

		78,706元

		10,733元



		2

		107

		95

		65,300元

		75,611元

		10,311元



		3

		108

		100

		61,797元

		67,977元

		6,180元



		4

		109

		95

		47,684元

		55,213元

		7,529元



		5

		110

		100

		54,110元

		59,521元

		5,411元



		6

		111

		105

		69,502元

		72,812元

		3,310元



		合計　　　　　　　　　　　　　　　　　　　　　　　　 43,472元

		


		


		


		


		












附表二：企業化獎金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企業化獎金

		考核分數87分應領企業化獎金(110%)

		差額



		1

		106

		95

		105,938元

		122,665元

		16,727元



		2

		107

		95

		101,578元

		117,617元

		16,039元



		3

		108

		100

		77,208元

		84,929元

		7,721元



		4

		109

		95

		96,697元

		111,965元

		15,268元



		5

		110

		100

		96,702元

		106,372元

		9,670元



		6

		111

		105

		139,131元

		145,756元

		6,625元



		合計　　　　　　　　　　　　　　　　　　　　　　　　 72,05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蘇昇達  

被      告  賴佳寧  

被      告  林仁洲  
上列二人之
訴訟代理人  蔡心苑律師
複代理人    邱偉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參拾壹萬伍仟伍佰貳拾貳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原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高級工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上二被告均為代原告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合先敘明。
二、被告甲○○自民國105年度至111年度給予原告的考核分數：
(一)105年，被告甲○○時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的科長，原告於伊轄下該科二股擔任高級工程師。由原告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以人工作業方式達標該年度負責的業務，為中華電信帶來2,600萬元營收，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二)106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甲○○將訴外人陳怡婷調離，從而原本應由兩人承擔的系爭業務隨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970萬元營收。詎，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仍為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敫)，顯有剝削應給付原告勞務合理對價之情事。
(三)107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未即時履行補充公司内部規定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358萬元營收。詎，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四)108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竟持續怠忽其應補充員額之責任，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45萬元營收。詎，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五)109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嗣因被告長期剝削原告，罔顧原告身心健康已成常態，遂乾脆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716萬元營收。詎，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
(六)110年，原告仍於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長期藉資訊不對等吃定原告，仍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致系爭業務仍由原告單獨奮力完成且為中華電信帶來5,238萬元營收。詎，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僅86分。
(七)111年，雖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於平行移轉後該單位被告甲○○轄下任職，被告食髓知味，仍藉資訊不對等剝削原告，拒不依規補充系爭業務應有員額，任令原告因長期工作超過負荷身心嚴重受創。惟原告仍奮力單獨完成系爭業務且為中華電信帶來4,472萬元營收。詎，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竟僅85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至此，原告身心瀕臨崩潰，且深知弱勢勞工長年真心付出竟僅換來無良資方代理的冷血，原告遂經112年5月由内部申訴後，始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
三、由上開事實，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致令原告應領工資因與考核分數掛勾從而受損，理由如下：
(一)被告甲○○於105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6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二)被告甲○○於106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三)被告甲○○於107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四)被告甲○○於108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4分(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致使原告於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五)被告甲○○於109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使原告於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六)被告甲○○於110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6分(雖略高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惟原告於11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非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七)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略低於該年度員工平均分數)，經原告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四、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諳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經查，被告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五、賠償金額計算方式：
　　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化獎金）。原告請求：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
　　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為315,522元。
六、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請求賠償訴訟，請鈞院鑒核，賜判決如訴之聲明，以維權益。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函、訴外人林頌崴及被告甲○○資料、考核通知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文、中華電信公司年終及另與考核人數統計表、員工酬勞個人考核分數對照分配標準、考核分數與企業化特別獎金分配標準、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各機構平均考核分數計算公式、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員工酬勞核發作業規範、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面談須知、中華電信期初員工職涯發展與績效目標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其中與平時人工作績效紀錄表、中華電信年終個人績效考核面談紀錄表、中華電信目錄服務組織人力查詢頁面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壹、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予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貳、陳述：
一、原告雖主張自民國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43,472元及企業化獎金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惟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原告並未提出申訴，故考核分數應已確定，111年之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經原告申訴後業已補發，本案亦無侵害原告人格權之事實，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並無理由，詳述如下：
(一)依被告公司(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依被告公司內部程序，上開六年之考核結果，從未經原告提出申訴，考核結果應已於原告收受當年度考核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即告確定，原告逾六年來均未對當時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現擅自認定其自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應為87分，顯屬無據。
(二)原告另請求111年度員工酬勞差額3,310元及企業化獎金差額6,625元。惟查，經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是原告此一部分之主張，顯無理由。
(三)查被告所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從業人員考核，訂有上開考核要點，並以從業人員之考核結果作為升遷、晉薪、獎懲、培育、輔導及核發獎金、員工酬勞之依據，而辦理考核時，各考核主管應依據受考人之考核項目覈實考評，並應與受考人進行績效目標設定及績效考核面談，同時作成紀錄，以期考核結果客觀確實，又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據以處理，此觀系爭考核要點第1條、第3條、第5條、第9條、第10條之規定甚明。
(四)查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即106年至109年並非直接負責原告考核之最終核定主管，原告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合先敘明。而被告乙○○於11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111年給予85分、110年甚至給予86分高於該科同仁），基於公司治理之原則，對於主管權限給予當年度考核分數應予尊重，且原告之考核分數尚須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二人評核，考核分數即告確定，而原告基於前開考核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五)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請見被證七），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遑論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一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原告據此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二、綜上所述，懇請鈞院駁回原告之聲請，無任感禱。
參、證據：提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112年6月17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112年7月18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73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9日信人關係密字第1120000591號函、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結果申訴答辯書、中華電信公司111年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結果再申訴答辯書；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暨營運處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等資料。
　　理　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又查，民法第227條關於不完全給付之效果規定及同法第227條之1關於債務不履行侵害人格權之賠償，在原則上，都是以訂立契約之當事人間，就契約本身所應負之原給付義務而為規定。因此，如果非屬於契約之當事人者，則無上述規定之適用。
二、經查，原告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工程師；被告乙○○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甲○○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於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上情乃為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兩造主要的爭執事項，在於：㈠被告乙○○、甲○○是否有欺壓、剝削原告或貶低原告的貢獻？㈡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有無理由？
三、被告乙○○、甲○○二人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
(一)原告主張：
１、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被告甲○○擔任中華電信行動通信分公司企業客戶處四科科長，原告於被告甲○○轄下該科二股擔任工程師。於105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6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7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08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4分；109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110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6分。
２、於111年度期間，中華電信公司内部組織調整，原告仍然在被告甲○○轄下任職。於111年度，被告甲○○給予原告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後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顯示被告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　　
(二)被告抗辯：
１、被告乙○○於110、111年度；及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考核要點，對於原告的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
２、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
(三)本院判斷：
１、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本公司從業人員對於考核結果認為不當或不公，得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服務機構提出申訴，逾此期限者，不予受理。」【本院卷第223-224頁；被證一】。基於上述規定，原告丙○○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如果認為考核結果有不當或不公，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於30日內提出申訴。
２、經查，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期間之考績部分，均未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訴。因本件原告並無提出申訴，故本件即無從認定原告在於上揭年度期間之考績分數是否應該高於原始考核分數。因此，本件難以認為原始考核結果有何不當或不公之情形。
３、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未依照公司的內部程序提出申訴，在客觀上，也可以認為是默認考核之結果。原告遲至考核結果已確定多年之後，才認為伊對於公司業績貢獻良多，主張被告乙○○、甲○○二人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的貢獻云云，僅屬空言主張，缺乏實據佐證，難認可採。又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主管，原告於106年至109年之考核分數，與被告乙○○無涉，併予敘明。
４、另外，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原告於112年5月經由内部申訴後，於112年9月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原告即據此而主張伊歷年度期間考核分數，應與111年度考績相同即均為87分云云。惟如前所述，原告對於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均無提出申訴而默認考核結果，考核結果既然已經確定，則原告105年度至110年度之考核結果即為原始考核的分數；亦即，105年度為84分、106年度為84分、107年度為85分、108年度為84分、109年度為85分、110年度為86分，均已無從變更。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部分，雖經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原告111年度重新考核分數為87分，逕行反推而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度期間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考核的結果相同均為87分。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至110年期間，伊歷年考核結果的分數應與111年度考核結果相同均為87分云云，顯屬無據，殊無可採。
５、再查，被告乙○○、甲○○給予原告111年度考核的分數，原始的考核分數為85分。此分數在考績評比上，已屬於甲等的分數，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績分數，既然已經屬於甲等的分數，即無任何欺壓、剝削原告，也沒有貶低原告的貢獻。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7條規定：「…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年度績效考核評列80分以上。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事、病假合計超過30日或曠職1日或累積達2日者，不得列80分以上；一次記一大過者，應列70分以下。」益見考核分數為85分，在考績評比已屬於甲等的分數，因此，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的考核分數顯然沒有貶低原告貢獻。另考核要點第8條規定：「本公司依據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辦理年度晉薪，自次年1月起按下列規定辦理：一、評分70分以上者，調升職階待遇。二、評分未滿70分者，留原職階待遇薪額，並列入年度輔導、培育，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前項晉薪結果，若已逾各該職階最高待遇者，除支給該職階最高待遇外，另發給一次獎金。另予考核結果，僅作為發給獎金及紅利之依據。第一項晉薪、第二項一次獎金、企業化特別獎金及紅利等核發基準，依據本公司從業人員年終考核結果晉薪、獎金及紅利核發作業規範(如附件二)辦理。經營績效獎金之發放方式依團體協約由勞資雙方協商訂之」。依照上述考核要點規定，被告給予原告111年度考績原始考核分數為85分，即已經肯定原告乃是該年度績效符合要求之從業人員，並已相當貼近於考核年度內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者，而且，也可以調升職階待遇或晉薪、發給獎金，已經相當肯定原告於該年度的績效，並無欺壓、剝削原告之情形存在，也沒有貶低原告貢獻。而且，原告丙○○並無在於考核年度內有受記一次一大功以上獎勵之情形，即尚無年終考核不得列85分以下之事由存在。又查
　　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9條規定：「各機構應組織考核委員會，考核委員會置委員9人或15人分之一委員由本機構員工所隸屬之工會分會推薦，餘由機構首長就該機構人員中派兼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另考核要點第10條規定：「辦理考核時，各機構首長得預留加分分數，但應於加完分數後送考核委員會評議議決。從業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核委員會復議，若考核委員會對於復議結果仍維持原決議，各機構首長或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應據以處理」。因此，本件依照上述規定，原告的考核結果分數，尚須經由各機構考核委員初核，各機構首長覆核或核定，或是依規定轉權責機構核定，並非一經被告評核，考核結果的分數就立即確定。又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1條規定：「考核委員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因此，原告考核的分數，是由考核委員會以多數決議形成最終的結果，並非由被告乙○○、甲○○單獨決定，故原告主張被告二人長期欺壓、剝削原告，貶低原告貢獻應有的對價云云，顯然是誤會，因與事實不符，故難認為可採。
四、原告請求被告乙○○、甲○○連帶賠償員工酬勞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均屬無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被告甲○○於105年至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於105年給予原告84分、106年給予原告84分、107年給予原告85分、108年給予原告84分、109年給予原告85分、110年給予原告86分、111年給予原告85分。致使原告於106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7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08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09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95%、110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0%、111年應有之獎金僅能領到105%；而均非原告應得87分之110%。從而，原告權益受有損害。
２、被告甲○○於111年違反中華電信公司考核需面談之規定，未與原告面談，逕自命令原告在沒評語的考核表上簽名，並給予原告85分。經原告於112年提起申訴，並由該申訴考核委員會查明事實重新評價原告對公司的貢獻後將原告的分數調升為87分，惟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
３、原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原告屢屢向被告反映
　　，被告皆以「有在進行招人的流程，請耐心等候」。被告甲○○、乙○○先是故意違反公司内部「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於被告甲○○擔任科長之單位轄下，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
４、中華電信之「員工酬勞」、「企業化獎金」皆與前一年度的考核分數掛勾。按原告申訴結果，原告的考核分數應有87分計算，賠償金額計算如附表一（員工酬勞）及附表二（企業化獎金）。另於申訴期間，原告飽受被告甲○○、乙○○言語的歧視與霸凌霸，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又原告
　　自106年後僅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無法放心休假，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
　　賠償原告：㈠員工酬勞43,472元；㈡企業化獎金72,050元；㈢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上述三項求償金額，合計315,522元。
(二)被告抗辯：
１、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並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原告：「二、本分公司考核委員審議本案時，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衡酌台端申訴事項，決議台端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補發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
２、被告乙○○於106年至109年並未擔任原告之考核主管，原告上開年度之考核分數與乙○○無涉。被告乙○○於110、111年度；被告甲○○對原告之歷年考核，均係遵循上開考核要點，對原告考核予以客觀公正之評量。被告乙○○、甲○○以原告歷年達成之營收目標、實績、目標達成率及負責工作之量能等因素綜合判斷並與其他同仁之工作表現相互對照，認為原告與其他同仁之單位營收貢獻相對較低、工作負荷相對較輕，故給予原告公正客觀之考核分數。而原告基於考核要點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亦有相關救濟管道，卻未見其提出申訴，故原告請求歷年考核獎金差額並無理由。
３、另被告二人更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等情，亦請鈞院參酌被告所提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之工作配置表，原告之職務代理人均有一人以上。又原告所提被告乙○○、甲○○有對原告言語歧視霸凌等任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加害行為，被告二人就原告此主張予以否認，原告亦無提出任何證據就言語歧視等情以實其說，被告二人係依據公司的規定，執行考核職責無任何不法之行為，主觀上更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應給付精神慰撫金20萬元，實屬無據。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賠償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的差額云云。惟查，被告係依公司規定執行考核職責，並無不法之行為，在主觀上亦無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的權利，而且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原告對於考核分數之評核也有救濟管道，卻未見原告對105年至110年期間之考核結果提出申訴。因此，本件被告請求105年至110年期間之歷年考核獎金（註：於翌年即106年至111年發放獎金）的差額損失，為無理由。
２、次查，原告於112年5月12日申訴111年度考核結果，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受理，於112年6月17日以企人發密字第1120000053號函通知決議原告111年年終考核分數由85分調整為87分。嗣後又經原告於112年7月18日提起再申訴，最後經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原告再申訴事項，決議維持原考核申訴決議87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並於112年10月31日已補發給原告績效獎金2,071元、企業化特別獎金14,834元、春節獎金155元、端午節獎金47元、中秋節獎金47元、其他獎金7,283元，即原告早已於前述日期領取考核分數申訴成功之各種獎金差額，此有中華電信員工電子薪給清單可稽【詳參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35頁；被證五】。原告111年之考核獎金部分，於考核申訴成功後，已於翌年112年10月31日補發，原告並沒有任何差額的損失。因此，原告以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評價原告的考核分數結果，作為主張被告侵害權利之憑據，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伊106年度至111年度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均屬無理由。
３、再查，原告主張伊於申訴期間，飽受被告甲○○、乙○○二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致使原告身心及人格受有損害云云。惟查，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此部分主張，予以否認。又查，原告並無提出具體的證據資料，以佐實說詞，因此，原告主張被告乙○○、甲○○二人對於原告為言語的歧視與霸凌云云，事證顯然不足，因缺乏實據，故本院無從採信。
４、復查，原告另主張伊於105年與訴外人陳怡婷共同負責簡訊特篩工作並互為代理人，惟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使得只要請假工作量就累積，使原告無法放心休假，身心俱疲。又被告甲○○、乙○○故意違反公司内部規定三等親内不得任職於同一單位之規定，於111年開職缺徵才，竟錄取被告甲○○之子林頌崴，旋即於一天内又以三等親内不得任職同一單位為由將林頌崴調派至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南企業客戶處產品推廣科，致使原告依舊沒有代理人。原告身心俱疲，權益受有損害云云。惟查，被告辯稱並無原告所述「自106年後僅由原告一人負責該項業務，沒有代理人，只要請假工作無人負責」之情形。又查，依據被告提出105年度、107年度、111年度工作配置表【本院113年度勞簡字第3號卷第241-247頁；被證七】，原告丙○○的職務代理人均配置有一人以上，因此，原告主張自106年後僅伊一人負責業務，沒有代理人云云，與事實不符，難認為可採。況且，原告的雇主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經分派任職於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註：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計有：㈠個人家庭分公司；㈡企業客戶分公司；㈢國際電信分公司；㈣資訊技術分公司；㈤電信研究院】。而查被告乙○○
　　，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的處長；另被告甲○○，也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南區行動推廣科的科長，被告乙○○、甲○○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
　　，與原告之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故本件無所謂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本件被告乙○○、甲○○二人亦無對於原告有何侵害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伊精神慰撫金20萬元，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對106年至110年之考核分數，並無提出申訴，因此，106年度至110年度考核分數已確定，無法重新考核。至於原告111年度考核結果部分，雖經原告提出申訴後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然此分數僅能作為原告111年度業績的考核結果而已，無法回溯至過去而改變歷年度的考核結果。亦即，無從以111年度由總公司申訴考核委員會重新考核原告分數為87分，即逕自回溯認為原告106年度至110年期間的考核分數也應與111年度重新考核的分數相同即均為87分。否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考核要點第13條規定即形同虛設。另外，原告於111年度員工酬勞及企業化獎金的差額，經原告申訴成功後已補發給予原告，原告並無差額損失。另外，原告的雇主是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乙○○、甲○○則僅是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行動產品處之處長、南區行動推廣科科長，被告二人均非原告的雇主，與原告之間無僱傭關係，故本件無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且，被告乙○○、甲○○二人亦無侵害原告人格權之重大情節事實存在。因此，原告援引民法第227條、第227之1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乙○○、甲○○二人連帶賠償原告106年度至111年度期間之員工酬勞的差額43,472元、企業化獎金的差額72,05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合計315,522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核均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均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一：員工酬勞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員工酬勞 考核分數87分應領員工酬勞(110%) 差額 1 106 95 67,973元 78,706元 10,733元 2 107 95 65,300元 75,611元 10,311元 3 108 100 61,797元 67,977元 6,180元 4 109 95 47,684元 55,213元 7,529元 5 110 100 54,110元 59,521元 5,411元 6 111 105 69,502元 72,812元 3,310元 合計　　　　　　　　　　　　　　　　　　　　　　　　 43,472元      


附表二：企業化獎金
編號 年度 獎金(%) 實領企業化獎金 考核分數87分應領企業化獎金(110%) 差額 1 106 95 105,938元 122,665元 16,727元 2 107 95 101,578元 117,617元 16,039元 3 108 100 77,208元 84,929元 7,721元 4 109 95 96,697元 111,965元 15,268元 5 110 100 96,702元 106,372元 9,670元 6 111 105 139,131元 145,756元 6,625元 合計　　　　　　　　　　　　　　　　　　　　　　　　 72,050元      



